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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石墨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鸡西市石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

测中心[国家石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黑龙江）]、艾捷达（黑龙江）科技有限公司、萝北奥星新材

料有限公司、鸡东县检验检测中心、密山市检验检测中心、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湠奥石墨烯深加工有限

公司、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实验测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吕国良、丛媛媛、张春晶、韩军、宋守鑫、韩玉凤、陈瑞、陈赓、刘壮、栾晓

乐、张立新、姜综博、张爽、徐妍、商金鹏、李雷、刘玉华、张芳。

本文件在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鸡西市石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联系电话：

0467-2189303，邮箱 13946847237@163.com，或联系牵头起草单位。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和建议请反

馈至鸡西市石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联系电话：0467-2189303，邮箱 1394684723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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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片石墨选矿实验室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鳞片石墨实验室选矿试验作业的方法原理、设备、仪器、药剂、样品采集、试样制

备、破碎、磨矿试验、浮选试验方法选择、结果判定、平行及稳定性试验、数据处理、安全等方面管理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鳞片石墨实验室选矿试验管理，包括可选性及流程试验研究管理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27476.2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 2 部分：电气因素

GB/T 27476.3 检测实验室安全 第 3 部分：机械因素

GB/T 33444 固体矿产勘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鳞片石墨矿石

从鳞片石墨矿体中根据采样设计和有关采样规范、规定的要求所采集的、具有代表性的鳞片石墨矿

石样品。

3.2

鳞片石墨选矿精矿

在鳞片石墨的选矿作业流程中，目标产品作为鳞片石墨含量最为富集的部分，是选矿作业的核心追

求与产出成果。

3.3

鳞片石墨选矿精矿品位

鳞片石墨精矿中有用组分（固定碳）的含量。

3.4

鳞片石墨选矿尾矿

相对鳞片石墨固定碳含量而言，选矿作业中被富集的无用矿物组分。

3.5

鳞片石墨选矿中矿

介于鳞片石墨有用组分（固定碳）精矿与尾矿之间，需进一步处理的鳞片石墨选矿中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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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鳞片石墨选矿合格粒级和过粉碎

鳞片石墨选矿的粒度往往需要同时控制上下限，上限粒度为“粗粒级”，下限粒度为“过粉碎”，

处于上下限之间的即为“合格粒级”。

3.7

鳞片石墨选矿最大粒度

鳞片石墨矿石试样 95 % 通过方孔筛时对应的粒度。

3.8

鳞片石墨选矿磨矿石介配比

鳞片石墨矿石磨矿过程中不同规格磨矿介质的质量比。

3.9

鳞片石墨选矿矿石介比

鳞片石墨矿石磨矿过程中入磨试样与磨矿介质的质量比。

3.10

鳞片石墨矿石破碎

采用人工或机械破碎设备将石墨矿石破碎到一定粒度的过程。

3.11

鳞片石墨矿石破碎比

鳞片石墨矿石破碎前后的最大粒度之比。

3.12

鳞片石墨选矿筛分

用筛网把鳞片石墨选矿样品的粒度大小分成不同粒度级别的作业。

3.13

鳞片石墨选矿磨矿

在磨矿设备中，借助于磨球、磨棒、砾石或物料本身等磨矿介质对鳞片石墨矿石的冲击、磨削作用，

使鳞片石墨矿石的粒度进一步变小，直至达到或满足目标粒级要求的作业。

3.14

鳞片石墨选矿分级

利用鳞片石墨固体颗粒因粒度不同在介质中具有不同沉降速度的原理，将鳞片石墨矿石颗粒群分为

两种或多种粒度级别的过程。

3.15

鳞片石墨矿石选矿浮选

利用鳞片石墨矿石的表面性质差异，在 pH 调整剂、抑制剂、起泡剂、捕收剂等浮选药剂的共同作

用下，鳞片石墨矿石被捕收剂选择性吸附形成矿化泡沫，上浮后被浮选机刮板刮出的选矿方法。

3.16

鳞片石墨选矿绝对产率

经选矿得到的鳞片石墨精矿与石墨矿石的质量比，以百分比表示，也称“对原矿产率”。

3.17

鳞片石墨选矿作业产率

鳞片石墨选矿某一作业产出的产品与该作业入选矿石的质量比，以百分比表示，也称“相对产率”。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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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片石墨选矿抛尾率

选矿试验中截取尾矿质量与入选矿石的质量比，以百分比表示。

3.19

磨矿效率指数ξ

磨矿产物中单位时间有效粒级增加的百分数含量，以%/min 表示。

4 实验室选矿过程管理

依据鳞片石墨矿石物理性质、化学性质或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利用相关的物理方法使鳞片石墨与

脉石矿物分离建立管理制度。主要采用的工艺方法包括：破碎、磨矿、 浮选、烘干、筛分等。

5 选矿设备、仪器管理

实验室应建立仪器设备档案，其内容应包括不限于:

a)、 仪器设备(包括软件)的标识；

b)、 生产厂名称、型号、唯一性编号；仪器设备存放地点；

c)、 仪器设备的检定证书或校准证书；

d)、 仪器设备使用说明书、验收记录单(有接收时的状态及验收纪录)等相关

资料；

5.1 设备

5.1.1 鄂式破碎机

试验用颚式破碎机操控要点应满足表 1 要求。

表 1 试验常用颚式破碎机操控要点

破碎段数 排矿口调整范围（mm） 基本控制及判据

粗碎 60 ～ 90
a）破碎比 i ≤ 3.0 ～ 3.5；

b）最大给矿粒度 Dmax ≤ 250 mm

中碎 18 ～ 22
a）破碎比 i ≤ 3.0 ～ 3.5；

b）最大给矿粒度 Dmax ≤ 100 mm

细碎 6 ～ 9
a）破碎比 i ≤ 3.0 ～ 4.0；

b）最大给矿粒度 Dmax ≤ 30 mm

5.1.2 对辊破碎机

试验用对辊破碎机操控要点应满足表 2 要求。

表 2 试验常用对辊破碎机操控要点

破碎段数 排矿口调整范围（mm） 基本控制及判据

细碎 1 ～ 6
a）破碎比控制：i ≤ 4.5 ～ 5.5；

b) 最大给矿粒度：Dmax ≤ 6 mm

粉碎 1 ～ 4
a) 破碎比控制：i ≤ 4.5 ～ 5.5；

b) b) 最大给矿粒度：Dmax ≤ 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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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锤式破碎机、棒磨机、球磨机、标准振筛机、浮选机参考规格、型号见附录 A

6 选矿药剂管理

选矿药剂进货后必须严格验收，凡物品的名称、型号、标识、性质、有效期以及进货渠道不清楚、

不明确、不合格的禁止入库。禁止将各种选矿药剂存放在接近明火、电热器及电源开关附近，应安置在

不受阳光和热辐射作用的阴暗低湿的地方。

6.1 脂肪酸类浮选剂

C（n）H（2n+1）COOH，饱和脂肪酸，工业级。

6.2 胺类浮选剂

RNH2，烷基伯胺，工业级。

6.3 石灰

Ca(OH)2、CaO，工业级。

7 矿石样品采集、破碎、磨矿、浮选管理

实验室采样人员对石墨矿石进行现场核实。采样后，应在样品或其包装物上加贴采样标识，实验室

接收样品时应检查样品的状态，包括包装、外观、数量、规格、型号等，样品在试验和传递过程中应加

以防护，避免样品受到非正常的损坏，防止丢失。样品如遇意外损坏，查明损坏的原因。规范破碎、磨

矿、浮选各项工艺参数。

7.1 样品采集代表性影响因素管理

按照 GB/T33444 要求确定样品采集代表性影响因素。

7.1.1 样品采集量

按公式计算：

Q=KD
2

式中：

Q—最少取样质量，单位千克（kg）；

K—复杂程度系数，一般取 0.1；

D—样品达到 95%通过率时最大块度，单位毫米（mm）。

7.1.2 鳞片石墨选矿试验矿样制备流程管理

7.1.2.1 试样混匀和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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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1 混匀和缩分：混匀一般采用堆锥法，混匀次数 ≥ 3 次；缩分一般采用四分法或分样器缩分。

7.1.2.1.2 其它制样方法：可以根据砂（粉）样的存储方式，混匀摊薄后，采用圆管布点取样法；或对

袋装样品采用扦插取样法取得试样。

7.1.2.1.3 试样制备过程中应留足备样。

7.1.2.2 常规试验制样示例

7.1.2.2.1 破碎样：粗、中、细碎样 一般控制在 ≤100 mm、30 mm 和 10 mm 以下。

7.1.2.2.2 磨矿样：Dmax 一般控制在 ≤ 10 mm 或 3.2 mm 以下。

7.1.2.2.3 粉碎样：Dmax 可根据需要控制在 0.71 mm、0.6 mm、0.5 mm 和 0.3 mm.

7.1.2.2.4 试样制备过程中应根据实际试验要求留足备样。

7.1.3 样品分类与标识管理

制备好的试样和备用样应分别包装，并注明样品编号、名称、制样日期等信息。

7.2 破碎过程管理

规范矿石破碎工作，做好粉碎设备维护保养，确保破碎设备安全可靠、提高矿石破碎效率和质量。

7.2.1 粉碎操作要求

7.2.1.1 粉碎前工作要求

7.2.1.1.1 理杂质，设备检查，空转试机，并调整排矿口尺寸。

7.2.1.1.2 当矿样中合格粒级含量达到≥25%以上时，破碎前建议进行预先筛分。

7.2.1.1.3 根据矿石性质及后续试验需要确定破碎段数和破碎比，破碎比一般控制在 3.0 ～ 4.5。

7.2.1.2 粗碎作业要求

7.2.1.2.1 采用颚式破碎机进行粗碎，最大进料粒度建议 ≤ 250 mm，破碎比控制在 3.0 ～ 3.5。

7.2.1.2.2 进行粒度筛分析，绘制粗碎粒度曲线。

7.2.2.2.3 留足备样。

7.2.1.3 中碎作业要求

7.2.1.3.1 根据粗碎产品中合格粒级含量确定是否预先筛分。

7.2.1.3.2 根据入料最大颗粒选用适当规格（颚式）破碎机，破碎比一般控制在 3.0 ～ 3.5。

7.2.1.3.3 进行粒度筛分析，绘制中碎粒度曲线。

7.2.1.3.4 留足备样。

7.2.1.4 细碎作业要求

7.2.1.4.1 应根据中碎产品中合格粒级含量确定是否预先筛分。

7.2.1.4.2 根据入料最大颗粒选用适当规格（颚式）破碎机，破碎比一般控制在 3.5 ～ 4。

7.2.1.4.3 进行粒度筛分析，绘制细碎粒度曲线。

7.2.1.4.4 试样制备并留足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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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5 破碎作业要求

7.2.1.5.1 应根据细碎产品中合格粒级含量确定是否预先筛分。

7.2.1.5.2 根据入料最大颗粒选用适当规格对辊破碎机，破碎比一般控制在 4.5 ～ 5.5。

7.2.1.5.3 进行粒度筛分析，绘制破碎粒度筛析曲线，并给出实际破碎比。

7.2.2.5.4 试样制备并留足备样。

7.3 磨矿试验管理

规范矿石磨矿工作，做好磨矿设备维护保养，确保磨矿设备安全可靠、提高矿石磨矿效率和质量。

7.3.1 试验说明

考虑到鳞片石墨选矿粒度需同时控制上下限的特殊要求，粒度控制在 1.0 mm ～ 0.074 mm（20 目 ～

200 目)建议采用棒磨；-0.074 mm（-200 目）的建议采用球磨。

7.3.2 试验准备

7.3.2.1 清理磨机杂物，检查磨机运转状况并调整至设备正常工作状态。

7.3.2.2 试样预先筛分：当入磨物料中的合格粒级含量≥25 % 时，需进行预先筛分。

7.3.2.3 按要求备好磨矿介质。

7.3.3 单因素磨矿条件试验

7.3.3.1 磨矿时间试验

7.3.3.1.1 固定条件：填充率 45 %，矿介比 1:12，介配比 3:5:2，磨矿浓度 50%。

7.3.3.1.2 对不同磨矿时间的产物进行粒度分析。

7.3.3.1.3 以磨矿效率指数ξ出现拐点为第一判据确定磨矿时间。

7.3.3.2 介配比试验

7.3.3.2.1 固定条件：填充率 45%，矿介比 1:12，磨矿浓度 50 %，磨矿时间按 7.3.3.1.3 得到的最佳

磨矿时间。

7.3.3.2.2 对不同介配比的磨矿产物进行粒度分析。

7.3.3.2.3 以磨矿效率指数ξ出现拐点为第一判据确定介配比。

7.3.3.3 矿介比试验

7.3.3.3.1 固定条件：入磨试验 1000 g，磨矿浓度 50 %，磨矿时间按 7.3.3.1.3 得到的最佳磨矿时

间，介配比按 7.3.3.2.3 得到的最佳介配比。

7.3.3.3.2 试验中应注意磨机的允许负荷，随矿介比的增大（例：1:4 增大至 1:12），填充率会逐渐

升高，但最高应 ≤ 45%。

7.3.3.3.3 对不同矿介比的磨矿产物进行粒度分析。

7.3.3.3.4 以磨矿效率指数ξ出现平滑趋势或拐点为第一判据确定矿介比。

7.3.3.4 磨矿浓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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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1 固定条件：采用 7.3.3.1.3 得到的最佳磨矿时间，7.3.3.2.3 得到的最佳介配比，7.3.3.3.4

得到的最佳矿介比。

8.3.4.2 一般试验 40 % ～ 60 % 浓度，并对磨矿产物进行粒度分析。

8.3.4.3 以磨矿效率指数 ξ 出现平滑趋势或拐点为第一判据确定磨矿浓度。

7.3.3.5 验证或调优试验

通过上述单因素磨矿条件试验，在考虑返砂影响的前提下，进行至少 3 个闭路磨矿验证或调优

试验，验证磨矿试验参数及结果的合理性。

7.3.3.6 磨矿条件判据

7.3.3.6.1 分别以磨矿时间、介配比、矿介比、磨矿浓度为横坐标，以磨矿效率指数 ξ 为纵坐标绘制

曲线，

7.3.3.6.2 以磨矿产物中的“过粉碎”和“粗粒级”含量为第二考虑因素：“过粉碎”，“粗粒级”返

砂一般控制在 10 % 左右。

7.4 浮选试验管理

鳞片石墨浮选以 pH 调整剂分类，包括“中性浮选、碱性浮选”等，从流程上可以分为“一步法直

浮、多段浮选”等。

7.4.1 试验准备

检查浮选机叶轮、定子磨损是否在正常范围，主轴转速是否可调，吸气或充气系统是否正常，确认

无误后，对浮选机进行清洗，确保不受药剂污染。包括不限于

a）浮选药剂制度试验

对于“一步法”浮选流程，包括：中性一步法（正/反）浮选，首先进行浮选药剂制度试验。

b) 单因素试验

固定其它因素，分别进行捕收剂用量及配比、抑制剂用量、pH 调整剂、起泡剂用量等单因素试验。

c) 正交试验

为揭示浮选药剂之间的交互影响，可以进行正交试验确定浮选药剂制度。

d) 浮选参数试验

应进行浮选温度、调浆时间、浮选时间、充气量等参数试验，研究浮选参数对浮选结果的影响。

e) 浮选流程比对试验

根据产品质量要求，结合矿物性质和属地环保要求，进行浮选流程对比试验。试验流程应包括“中

性一步法（正/反）浮选、多段浮选等。

f) 药剂水循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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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药剂水循环量及循环次数试验，确定药剂水循环对浮选效果的影响，并为污水处理提供基

础数据。

7.4.2 适应性试验

试验项目建设当地浮选用水、气候条件等对浮选性能的影响，为设计建厂提供依据。

8 选矿数据处理管理

保证试验过程中数据采集、计算、处理、记录、报告、存储、传输的准确、可靠、有效和保密。

8.1 结果判定管理

8.1.1 依据浮选精矿有用、有害成分含量和产率判定试验效果。

8.1.2 依据浮选尾砂目标成份的含量和产率判断浮选效果。

8.1.3 浮选成本因素考虑，作为浮选流程方案选用判据。

8.2 平行及稳定试验

试验流程及参数确定后，可选性试验时，应进行平行试验，平行试验次数应不小于 2 次；流程试验

时，应进行稳定试验，稳定试验次数应不小于 3 次。

8.3 数据处理

试验中涉及的数值按 GB/T 8170 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9 选矿实验室安全管理

选矿试验工作涉及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废气、废水时，应配置有效的通风设施，处理设施，并严

格隔离。检验人员在检验时应采取防护措施，避免对检验人员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对产生的废弃物和废

水严格按照环保要求进行处理，避免对周围环境在成任何污染。与电气因素有关的安全要求按 GB/T

27476.2 执行，与机械因素有关的安全要求按 GB/T 27476.3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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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A1 锤式破碎机

破碎腔：Ø250 mm × 360 mm,最大进料粒度 150 mm，出料粒度 3 mm、6 mm、8 mm、13 mm。

A2 棒磨机

规格：Ø200 mm × 240 mm/Ø500 mm × 700 mm,最大给料粒度 3.2 mm、10 mm，产物粒度 - 0.71

mm。

A3 球磨机

规格：Ø300 mm ×400 mm/Ø24 0mm ×300 mm,最大给料粒度 2 mm，产物粒度 - 0.71 mm。

A4 标准振筛机

规格：Φ200 mm，振幅 0 mm ～ 3 mm，振动次数 1400 次/min。

A5 浮选机

流程试验规格：XFD - 0.5 L、0.75 L、1.5 L。

半工业试验（扩大连续试验）规格：7 L - 4 槽、12 L - 4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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